株洲市公安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（2022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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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







对娱乐场所监督 检查
	














治安管理
	




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




公安 局、文 旅广体局可联合检查
	














定期检查（1 次/季度）
	1.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监督检查记录应当包括
（一）执行监督检查任务的人员姓名、单位、职务；（二） 监督检查的时间、地点、场所名称、检查事项；（三）发现 的问题及处理结果。 2.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对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件，表明执 法身份，不得从事与职务无关的活动。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对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检查，应当记录在案，归档管理。 3.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文化主管部门、公安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，有 权进入娱乐场所。娱乐场所应当予以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挠。 文化主管部门、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 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，需要查阅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、从 业人员名簿、营业日志等资料的，娱乐场所应当及时提供。 4.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监督检查记录应当以书 面形式为主，必要时可以辅以录音、录像等形式。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   监督检查记录应当包括
（一）执行监督检查任务的人员姓名、单位、职务；（二） 监督检查的时间、地点、场所名称、检查事项；（三）发现 的问题及处理结果。 5.《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》（公安部令第103号）第四条娱 乐场所领取营业执照后，应当在15日内向所在地县（市）公 安局、城市公安分局治安部门备案；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城市 公安分局治安部门受理备案后，应当在5日内将备案资料通报 娱乐场所所在辖区公安派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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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根据查缉毒品的
需要，可以在边
境地区、交通要
道、口岸以及飞
机场、火车站、
长途汽车站、码
头对来往人员、
物品、货物以及
交通工具进行毒
品和易制毒化学
品检查
	






治安管理
	






是
	






现场
	






否
	






不定期检查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根据查缉
毒品的需要，可以在边境地区、交通要道、口岸以及飞机场
、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码头对来往人员、物品、货物以及
交通工具进行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检查，民航、铁路、交通
部门应当予以配合。
2.《湖南省禁毒条例》第十八条根据查缉毒品的需要，可以
在交通要道、口岸以及飞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码头、港
口和物流集散地等场所设立检查站，对来往人员、物品、货
物以及交通工具进行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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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对旅馆业进行监 督检查
	



治安管理
	



是
	



现场
	
公安 局、市 场监管局
、卫健 委、消 防支队
	



定期检查（1 次/季度）
	《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旅馆治安管理 的职责是，指导、监督旅馆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安 全防范措施，协助旅馆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业务知识的培 训，依法惩办侵犯旅馆和旅客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分子。 公 安人员到旅馆执行公务时，应当出示证件，严格依法办事， 要文明礼貌待人，维护旅馆的正常经营和旅客的合法权益。 旅馆工作人员和旅客应当予以协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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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对典当行进行监 督管理
	





公共安全
	





是
	





现场
	




公安局
、商务局
	




不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次
/季度）
	1.《典当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、公安部令第8号）第五十一条
典当行应当如实记录、统计质押当物和当户信息，并按照所
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要求报送备查。
2.《典当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、公安部令第8号）第五十二条
典当行发现公安机关通报协查的人员或者赃物以及本办法第 二十七条所列其他财物的，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有关情 况。
3.《典当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、公安部令第8号）第五十三条
对属于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当物，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
扣押，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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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


对易制毒化学品 购买、销售、运 输的监督检查
	










公共安全
	
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
现场
	



公安
局、发
改委、
应急局、
商务局、
卫健委
、交通 运输局、生态环
境局、
市场监管
局等联合
检查
	









定期检查（1 次/月）
	1.《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》（公安部令第
87号）第二十六条 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易
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等情况的监督检查，有关单位和个人
应当积极配合。对发现非法购销和运输行为的，公安机关应
当依法查处。
2.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 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公安机关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
、商务主管部门、卫生主管部门、价格主管部门、铁路主管
部门、交通主管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和海关，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经营、购
买、运输、价格以及进口、出口的监督检查；对非法生产、
经营、购买、运输易制毒化学品，或者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
行为，依法予以查处。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易制
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，可以依法查看现场、查阅和复制有关
资料、记录有关情况、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；必
要时，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
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、物品，不得拒绝或者隐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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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查验枪支
	



治安管理
	



是
	



现场
	



否
	


定期检查（1 次/季度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》第二十八条 国家对枪支实行 查验制度。持有枪支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在公安机关指定的 时间、地点接受查验。公安机关在查验时，必须严格审查持 枪单位和个人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，检查枪支状况及使 用情况；对违法使用枪支、不符合持枪条件或者枪支应当报 废的，必须收缴枪支和持枪证件。拒不接受查验的，枪支和 持枪证件由公安机关收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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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对收购废旧金属 的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进行的监督 管理
	

治安管理
	

是
	

现场
	

否
	

定期检查（1 次/半年）
	《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》（公安部令第16号）第十 一条公安机关应当对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 治安业务指导和检查。收购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协助公安 人员查处违法犯罪分子，据实反映情况，不得知情不报或者 隐瞒包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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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对印刷业进行监 督检查
	

治安管理
	

是
	

现场
	公安
[bookmark: _GoBack]局、商务局可联合 检查
	
定期检查（1 次/半年）
	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 安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，负责有关的印刷业监督管理工作。
	



